瑞丽市水利局行政许可事项审批（证明事项）告知承 诺 书

申请许可事项（证明事项）名称：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  
       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或个人名称）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    （一）对所提供的资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；
    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    （三）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    （四）未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活动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（五）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（六）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，将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自觉接受处罚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七）本《信用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               申请企业（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）：
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月   日     
